
( 函 )處記書官法大院  法  司
限年存係

號   檔

本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該
案
之
參
考

。

用
之
勞
工
保
險
條
例
施
行
細
則
第
二
十
五
條
規
定
是
否
牴
觸
惠
法
」
乙
案

,
惠

示
意
見

,
供

主
旨

:
請

就
漠
O
膠

業
有
限
公
司
聲
請
解
釋

「
行
政
法
院
八
十
五
年
判
字
第

一
o
二

七
號
判
決
所
適

批一不

位 單 文 行
受

文

者

速

 
 

別
副

本

正

本

行
政
院
勞

工
委
員
會

最
速
件

密

等

解

密

條

件

擬辦

附

件

抽

存

後

解

密

公

密

發文

附

件

字

號

日

止刑

如
文

年

 
月

 

日

白

劫

解

密

︳

【



三
一檢
附
群
請
書
影
本
乙
份

。

相
關
資
料

一
以
供
參
考

。

二.
漢

O
膠

業
有
限
公
司
聲
請
釋
惠
案

,
事

涉
貴
管

,
請

針
對
群
請
意
旨
惠
示
意
見

,
並

檢
送

一
依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案
件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
一
項
辦
理

。

說
明

:

83.1.50,000



(函 )會 員委工 勞院政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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〢

台
八
十
五
勞
保
三
字
第

一
二
九
七
三
○
號

〢

︳

ㄐ

68518129

限年存保

號   檔

就
明

s

法

一
案

‧
技
研
提
患
見
如
就
明

.
供

 
大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弦
案
之
參
考
,
復

詩

 
查
照

。

主
旨

:
有

開
沒
O
勝

業
有
瞧
公
司
#
詩

解
群
勞

工
保
險
條
例
施
行
抽
則
第

二
十
五
條
規
定
是
否
牴
們
怎

↓t一下

位 單 文 行 受

文

者

速

 
 
別本   副 本   正

本
令
法
規
委
員
令

、
勞
工
保
險
局

勞
工
保
險
處
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古
記
處

司

站

俊

久
玹
瑄

幕

記

翹

密

等

解
密

條
件

擬辦

附

件

【

密

發文

件  附 號  字 期  日

中
華

民
田
八
十

五
年

九
月
十

日

年

 
 

月
 
 

日

自

動

解

密



的

則

第

二
十

五

你

均

明

定

以
女

際

從

或
邿

:
們

i
作

在

致

報

酬

之

受

俇

勞

工

為

限

。
內

政

部

主

管

。
故
前
開
施
行
細
則
第

二
十

五
你
規
定
只
就
被
保
險
人

險

財

務

形

密

勞

保

制

皮

之

女
格

,
同

時
也
為
防
杜
非
前
開
條
例
之
適
用
對
象
掛
名
加
保

,
巧

取
保
險
給
付

,
以

免
侵
蝕
保

一

屆

勞

工

辦

理

參

加

勞

保

,
以

保

眻

共

生

活

及

工

作

之

安

全

,
另

一
方

面

係

明

確

界

定

被

保

險

人

部
分

工
時
之
其
他
報
酬
者
應
非
年
任
人
員

。
上
開
規
定
之
立
患

,
係

為
課
子
店
主
應
依
法
為
所

服

務

,
並

支

領

全

部

時

問

之

報

酬

者

屆

之

。
如

值

以

部

分

時

問

,
為

特

確

用

半

位

工

作

,
支

領

s
「

守
任
」
係

以
凡
〦
作
時
問
內
全
部
在
特
僱
用
單
位
服
務
或
受
特
俇
用
半
位
之
支
配
於
室
外

勞

工
保
險
業
務
時
期
並
曾
於
六
十
九
年
七
月

二
十

二
日
台
內
社
字
第

三
O
六

八
五
號

函
拜
咯
以

三、
查
勞

工
保
險
係
強
制
性
之
在
我
社
兮
保
險

‧
其
適
用
對
象
於
勞

工
保
險
條
例
知

打
熽
ㄕ

其
施
行

一、
復

 
女
處

八
十

五
年

八
月

八
日

(
八

五
)
處

大

一
字
第

一
五
六
三
五
號
函

。



乓
惟
因
近
年
來
社
守
銓
淤
快
速
生
遊

.
部

分

工
時
人
員
日
眾
.
本

兮
友
基
於
扶
大
才
施
保
陣
勞

工

牛
格
∵
以‧竹︙$

,
r
協

嚇
榻
奸
｝
之r
扛

人
打
。

生

活

之

政

策

,
及

充

分

加

強

人

力

女

源

運

用

.
於

八

十

年

九

月

十

九

日

以

台

八

十

勞

保

二
字

第

由
求
主
〺

理
加
保

。

主

「
卄
派
定
時

」
到

工
者

‧
忠
依
勞

〦
保
險
條
例
第
六
條
及
其
施
行
細
刑
第

二
十
五
你
之
規
定

二
四
六
九

一
號
函
拜

:
凡

受
依
於
依
用
員

工
五
人
以
上
芋
求
半
位
之
部
分

工
時
人
員

,
如

銓
店

技
致
廿
序
照
頹

,
以

往
勞
保
掛
名
加
保
情
形
已
預
有
改
善

。
又
姓
於
現
行
行
交
型
想
及
確
佣
山

照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自
八
十

四
年
三
月

一
日
開
〺
後

◆
一
投
田
民
及
勞

工
本
屆
均
已
的
入
保
險
升
兵

法
令
規
十
封
於
道
用
封
無

已
有
明
確
函
拜

‧
爰
於
本
次
爹
正
勞

工
保
女
你
例
施
行
的
別
時
予
以

係

日
起
被
#
,
「

牛
任

」

一
詞
已
堆

以
道
用
目
前
各
程
我
女
型
態

,
且

前
開
條

例
及
本
千
相

m

一下

史

︴?
一

」

▌
〔
崶
只
十
可
一



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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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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ㄅ

且

ㄢ

一

一
 
,
┤

一
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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′

◢

:

出
Ⅱ
一

.
 
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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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【
 
 
 
 

▌

．

刑
除

。
俟
完
成
發
布
作
女
即
可
球
以
介



(函 )處記書官法大 院  法  司

最
速
件

→︳

可

也

〕

限年存｛乎

號  ︴出

住 單  犬  ㄔ〡
一心、 

 
.
﹍

入 
 〦
為 刊

支

一

刮

本

正
,
本

︴比

寸烶︴9千
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
附

件

、年

能

的
處
大
一
字
第
δ王
王玟
〦號

﹍

m
如

ㄝ

一

、天 發

主

肇

︳

｛
｜

｜

方
∴
︴

超
〢
﹌
〢
件

i

日

比用

中
華
民
田
捌
拾
柒
年
奎
川
腔
由

出

∥

竹

存

後

群

兮

↑
〈
 
卜

 
行
｛
 
牛

 
、一

理
情
形

,
亟

待
明
瞭

,
請

查
明
惠
復

。

主
旨

:
本
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漢
O
膠

業
有
限
公
司
聲
請
解
釋
案

,
就

非
專
任
勞
工
於
勞
工
保
險
條

例
施
行
細
則
第

二
十
五
條
修
正
後

,
得

否
投
保
勞
工
保
險
之
相
關
問
題
及
現
行
實
務
處



一
依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案
件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
一
項
辦
理

。

說
明

:

子
請
就
勞
工
保
險
條
例
施
行
細
則
第
二
十
五
條
修
正
後

,
現

行
實
務
對
下
列
問
題
之
處
理

情
形

,
查

明
惠
復

。

〢
符
合
勞
工
保
險
條
例
第
六
條
規
定
之
非
專
任
勞
工

,
是

否
應
全
部
參
加
勞
工
保
險
馬

被
保
險
人
?
又

如
非

「
輪
派
定
時
」
之
勞
工
應
如
何
加
保
?

鬥
非
專
任
勞
工
應
參
加
馬
被
保
險
人
者

,
其

工
資
未
達
基
本
工
資
時

,
保

險
費
應
如
何

計
算

?
如

仍
應
依
基
本
工
資
為
計
算
依
據

,
對

被
保
險
人
或
投
保
單
位
是
否
不
公
平

?
向
非
專
任
勞
工
如
同
時
受
僱
於
多
數
雇
主

,
應

如
何
決
定
投
保
單
位

?
其

保
險
費
應
依



非
專
任
勞
工
每
月
所
得
之
全
部
工
資
馬
計
算
依
據

,
抑

僅
以
於
投
保
險
單
位
所
得
工

資
馬
計
算
之
依
據

?

的
非
專
任
勞
工
之
投
保
情
形

,
如

有
統
計
數
字
或
其
他
相
關
資
料

,
並

請

一
併
檢
送

,

以
供
參
考

。

ˊ

●

第

歹



(函 )會 員 委 工 勞 院 政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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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

●

:
:
求

●
才

:
:
:
:
:
:
:
球

如

文 華

民
國

八
十

七
年

二
月
十

日

一

 
 

︙

π 年 存 保

玩    持

位 ♀ 文 行
愛

文

者

速

 
‧別本   刊 本   正

′不 批

速

件

發

等

好

出

你

件

捉〺

司

法

院
大

法

官

書

記
處

本
會

勞

工
保
險
處

勞

工
保
險
局

弦

援

大

︴弦

司

它↓

土
。

馬

碎

文

一劫  日件  附 玩  牛

附

件

抽

存

俊

拜

密

日

咱

功

拜

〦

一

月

台
八
十
七
勞
保
二
字
第
○
○
九
二
三
六
土

主
旨

:
有

開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審

理
漢
O
膠

業
有
限
公
司
聲
請
解
釋
宋

‧
函
詢
有
關
勞

工
保
險
條

例

施
行

細
則
第

二
十

五
條
修

正
後

,
非

專

任
員

工
加
保
之
相
關
問

題
女

務
處

理
情

形

一

案

◆
請
就
各
相
關
問
題
之
愛
務
處
理
情
形
查

明
,
並

於
文
到

一
週
內
見
復

。

687日558→

﹏
f

︳

｜
r

〡



就
明

:

二

、
茲
檢

附
司
法

院
來

函
影
本

一
份
鬥
糾

駟

即

理

。

一
、
依
據

司
法
院

大
法
官
書

記
處

八
十

七
年

二
月

六

日
仰
處
大

一
字
第
O
五

二
五

二
號

函
辦

提本．

雙戳

主負

管女

決現

行定

●

一

一

一

｛ 
 
 
 〦一小=
一 ｝

分

層

主
任
委
員

′

‵

∴

,
︴

一
一

,
‵

←
︴‵
寸
!
千



‵

J

↘

u

◣
◥

 ́

.
╰

裝

打

球

(函 )會 員 委 工 勞 院 政 行

一

。

華

民
國

八
十

七
年

四
月
十

日

台
八
十
七
勞
保

二
字
第
○

一
二
四

一
七
鵳
邶
㎜呬㎜世刪、

磁 年 存 保

現    材

位 卒 文 行
受

←又

才

蛙

 
別

情

形

一
案

,
復

如
就
明

‧
請

 
查
照

。

保
險
條
例
施
行

細
則
第

二
十

五
條
修

正
後

D
非

專

任
員

工
加
保
之
相
開
問
題
女
務
處

理

主
旨

:
有

開

 
大
院
大
法
官
審

理
沒
O
膠

業
有
限
公
司
犖
請
解
釋
案
,
 

貴
處

函
詢
有

關
勞

工

扣一不

本   刊 本  正

勞

工
保
險

局

本
會

勞

工
保
險
處
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書
記
處

弓

琺

油

大

琺

琯

急

叔

一展

速

件

出

年

密

你

什

扶

‵
一

/

片

附

件

且

一

文

右

什  附 玩  字 功  田

年

月

日

自

功

片

｛

6S7B8BS5



託
明

:

二

、
查
符

合
勞

工
保
險
條
例
第

六
條
第

一
項
第

一
款
至
第

五
款
規
定
之
受
確
員

工

‧
應

以
其

並
復

 
貴
處

八
十

七
年

二
月
六

日
胡
處

大

一
字
第
o
五

二
五

二
號

函

。

一
、
依
據
勞

工
保
險
局

八
十
七
年

四
月

二
日
八
七
保
承
字
第
六
O
二

三

二

一
六
號
函
辦

理
,

規
定

●
於
勞

工
到
我
當

日
為
其
辦

理
加
保

。
至
受
確
於
確
用
員

工
未
滿
工
人
之
事
業
單

部
分

工
時

人
員

‧
因
屬
前
開
規
定
之
強
制
適
用
對
象

,
店

主

即
應
依
同
條
例
第
十

一
條

條
有
關

「
專

任
貝

工
」
之
規
定
刪
除
後

,
受

僱
於
上
開
投
保
單
位
之
掄
派
定
時

到

工
之

店
主
為
投
保
單
位

,
全

部
參
加
勞

工
保
險
為
被
保
險

人

。
同
條
例
施
行
細
則
第

二
十
五

位
之
部
分

工
時

人
員

,
依

同
條
例
第

八
條
之
規
定
得
自
願
加
保

,
該

單
位
如
已
為

所
局

員

工
申
報

加
保
者

,
其

確

用
之

,
亦

應
辦

理
加
保

。
勞

工
如
從
事

兩
種

⋯

◣
—
◤



′

—

◥

┤

｛
ˋ
、
、
↘
、
∴

(

若
該
等
員

工
於
未
中
報
加
保
單
位
追

過
我
紫
災
害
時

,
而

該
單
位
為
適
用
勞
動
基
準
法
者

位

一
為
白

願
投
保
單
位

,
一

為
強
制

投
保
單

位

‧
則
應
由
強
制
投
保
單
位
辦

理
加
保
:
又

或

工
作
所
得
技
高
或
職
業

災
害
危
險
性
技
大
之
單
位
辦

理
參

加
勞

工
保
險

。
如
其

工
作
單

均
局
強
制

投
保
單

位

‧
應
由
其

選
擇

工
作

時

間
校
長

不
同
行
業

之

工
作

,
且

其

工
作

加
保
.

屬
無

一
定
店
主
之
勞

工
並
參

加
職
業

工
會
者

˙
即
得
由
從
事
本
業

工
作
之
職
業

工
會
辦

理

J
其

店
主
應
依
同
法
第

五
十
九
條
規
定
子

以
補
償

。
至
非

「
播
派
定
時
到

工
」
之
勞

工

．

級
表
之
規
定

‧
向
保
險

人
中
報
月
投
保
薪
資

。
且
年
滿
十
六
歲
以
上
被
保
險

人
之
月
投
保

三

、
依

同
條
例
第
十

四
條
規
定

,
投

保
單

位
應
接
被
保
險

人
之
月
薪
資
總

頹
,
依

投
保
薪
資
分

薪
資
應

不
得
低
於

 
行
政
院
核
定
之
基
本

工
資
所
適

用
之
等

級

。
又
依
本
會

八
十

五
年

六

行

改

完
#
ㄥ

安

魚

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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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任
委
員
之
巨
乙

′

負

擔

之
保
險
資

人
員

投
保
薪
資
之
中
報
僅

以
該
中
報

加
保
單

位
之
凋
薪
資
總
額
為
準

,
並

依
此
計
年
其
應

二
o
0
元

以
上
者

,
仍

應
依
投
保
薪
資
分
級
表
所
適
用
之
等

級
及
安
中
報

。
至
部
分

工
時

時

勞
保
被
保
險

人
投
保
薪
資
最
低
可
自

一
二

、
O
o
0
元

起
中
報

,
其

薪
資
超
過

一
二

、

級
表

規
定
之
職
業
訓
練
機
構
受
訓
者

及
童

工
適
用
之
投
保
薪
資
等

級
中
報

。
目
前
部
分

工

險

人
之
薪
資
報

酬
未
達
基
本

工
資
者

,
其

勞
保
投
保
薪
資
得
依
照
勞

工
保
險
投
保
薪
資
分

月
十

五
日
台

八
十

五
勞
保

二
字
第

一
二

一
二
八
二
就

函
釋

示

‧
有

關
部
分

工
時

勞

保
被

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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